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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
关于王静嘉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乐中府人〔2022〕4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各部门：

经 2022 年 3 月 25 日乐山市市中区第十届人民政府第 13 次常

务会议研究决定：

王静嘉同志任乐山市市中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（兼）;

易轲同志任乐山市市中区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（试用

期一年）；

徐洪安同志任乐山市市中区医疗卫生共同体总医院院长（兼，

试用期一年）；

陈昌全同志任乐山市市中区医疗卫生共同体总医院副院长

（兼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高红军同志任乐山市市中区中医医院院长，乐山市市中区医疗

卫生共同体总医院副院长（兼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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邹小东同志任乐山市市中区医疗卫生共同体总医院副院长

（兼，试用期一年）；

免去郭建同志乐山市市中区中医医院院长职务；

免去高红军同志乐山市市中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（区

妇幼保健院）主任（院长）职务。

乐山市市中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3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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